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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行法字第1030130964號令公布修正第六條條文
第一條　為推展家庭暴力防治工作，協助被害人改善其生活上、經濟上之困難，並保障被害人權益，促進其身心健康發展，生活獨立、自主，特制定本自治條例。
第二條　本自治條例主管機關為南投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本府家庭暴力防治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

為承辦單位。

第三條　本自治條例所補助對象為事件發生時設籍本縣、符合家庭暴力防治法第二條且為中低收入戶家庭暴力被害人及合法居留本縣之外籍人士。
第四條　本自治條例所稱中低收入戶係指家庭總收入平均分配全家人口，每人每月未超過最低生活費用二點五倍者。
第五條　申請補助者應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向本中心提出申請，經查核屬實者始予補助，已依其他法令規定取得相同性質補助者，不予重複補助，其他給付低於本自治條例補助標準者，得補助其差額。
第六條　本自治條例之補助項目及補助費用如下：

一、醫療費用：補助因家庭暴力事件當次驗傷所需醫療費用而全民健康保險不給付者。

（一）補助項目如下：

１．掛號費（含回診開立診斷書之該次掛號費）。

２．乙種診斷證明書或驗傷費用。

３．自購藥材及特材費。

４．部分負擔費。

５．診察費。

６．其他特殊事項（經專案核准者始得申請）。

（二）補助標準：

每人每年最高補助新臺幣三千元，各項給付依中央健康保險局（以下簡稱健保局）及衛生機關相關醫療收費規定辦理。

（三）申請方式及應備資料：

１．採醫療院所掛帳方式辦理：由被害人至健保局特約醫療院所治療及驗傷時，告知醫療院所受到家庭暴力，且無力支付醫療費用，由醫療院所提供被害人填寫「家庭暴力被害人醫療補助申請書」。

２．醫療院所除依健保局規定向健保局申請全民健康保險 給付外，並按月檢附被害人醫療補助申請書、資產調查表、醫院收據、醫療明細表、診斷書影本、稅賦證明各一份及其他相關證明文件，以公文向本中心提出申請。
二、法律訴訟費用：因家庭暴力事件遭受傷害需進行法律訴訟而被害人無力負擔費用者，於家庭暴力事件發生或進行訴訟之事實三個月內提出申請。

（一）補助項目及標準，律師委任費、律師諮詢費、律師撰狀費有競合情形者，僅補助律師委任費：

１．律師委任費：每案最高補助新臺幣五萬元（包含律師諮詢、出庭、閱卷、撰狀等）。

２．律師諮詢費：每案最高補助新臺幣三千元。

３．律師撰狀費：每案最高補助新臺幣一萬五千元。

４．訴訟費：每案最高補助新臺幣二萬元。

５．裁判費及郵資：每案補助裁判費新臺幣一百三十五元，郵資費新臺幣三百四十元。

（二）申請方式及應備資料：
１．律師委任費、諮詢費、撰狀費及訴訟費：由被害人檢具申請書、資產調查表、律師費收據、委任狀、訴狀或訴訟判決（裁定）書、全戶財產、稅賦證明及其他證明文件，向本中心提出申請。

２．裁判費及郵資：本府社工員評估被害人無力支付時，應請被害人填妥申請書與領據，由社工員協助至法院繳納裁判費或郵資，事後檢附繳費明細（收據）或購買郵票證明，連同被害人申請書、領據及社工員訪視調查表，向本中心提出申請。

三、緊急生活扶助費：因遭受家庭暴力事件致使其生活陷入困境，且其本人未獲政府單位其他項目生活補助或公費安置於福利機構者。

（一）補助標準：依政府當年度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標準補助，每案申請以一次為限，最高補助三個月，但得視情形酌予延長或縮短。

（二）申請方式及應備資料：由被害人於事件發生後三個月內，檢附申請書、資產調查表、稅賦證明及社工員訪視調查表向本中心提出申請。

四、精神治療及心理輔導費：

（一）補助項目及標準如下。但補助項目中有合乎健保局給付者由健保局給付。

１．個別精神治療費：每小時最高補助新臺幣一千五百元。
２．個別心理輔導費：每小時最高補助新臺幣八百元。
３．團體精神治療費：每小時最高補助新臺幣八百元至一 

    千元。
４．團體心理輔導費：每小時補助新臺幣六百元至八百元。
５．夫妻或家族輔導費：每小時補助新臺幣六百元至八百
    元。
      （二）前目各項目之補助，每次之時數以二小時為上限，每人每年最高補助十二次。
（三）申請方式及應備資料：

１．由本府轉介者，為維護及確保被害人之權益，得由醫療院所或社會福利機構按月檢附申請書、資產調查表、醫療及輔導費用明細表、治療及輔導紀錄表、被害人之稅賦證明等相關文件向本中心提出申請。

２．被害人未經本府轉介，自行前往醫療院所或社會福利機構治療或輔導者，得於三個月內檢附申請書、資產調查表、稅賦證明、醫療或輔導費用明細表、治療或輔導紀錄表及治療或輔導機構之收據向本中心提出申請。
第七條  資格審定及補助費之核發：

（一）經本中心審查符合規定者，於三十日內通知申請人（單位）。

（二）退查或退補資料案件，以最後補正完成日為準。
第八條  申請補助項目有繼續性者，於補助條件喪失時，申請人應即通知本中心停止補助。
第九條  申請人以不正當手段取得補助者，除停止補助外，應依法追究法律責任。
第十條  本自治條例所需書表格式由本府定之。
第十一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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